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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委），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升我省科技基础条件保障能力，省科技厅决定征集2018-2019年度科技基础条件资源领域项目入库。本领域将围绕支撑广东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关键科技领域和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问题，在生物种质资源库与疾病生物样本库、实验动物科学、科学数据库、科技文献资源共享、专项科学考察、科技学术专著等专题领域开展项目征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方式
　　项目由符合申报条件具备完成能力的有关单位按照指南要求进行申报，经推荐、审核、评审等程序后择优扶持。项目申报单位通过省网上办事大厅或省科技厅阳光政务平台（http://pro.gdstc.gov.cn）提交有关资料。
　　二、申报要求
　　（一）项目须符合国家和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关要求，属于国家和省鼓励发展的科技领域。
　　（二）申报单位主要为广东省内注册的创新主体，包括科研院所、高校及其他机构。同时，鼓励联合外省及港澳地区创新主体共同申报。
　　（三）项目内容真实可信，不得夸大自身实力与技术、经济指标，各单位须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提供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项目一经立项，将根据申报书内容转化生成合同书，无正当合理的依据不予修改调整。　　
　　（四）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负责人或申报单位原则上不得进行申报或通过资格审查：
　　1.项目负责人或企业法人有广东省级科技计划项目3项以上（含3项）未完成结题的或有项目逾期一年未结题的（应用型科技研发专项项目、后补助类项目除外）；
　　2.在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审计、检查过程中发现重大违规行为的；
　　3.同一项目通过变换课题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的；
　　4.项目主要内容已由该单位单独或联合其他单位申报并已获得省科技计划立项的；
　　5.省内单位项目未经主管部门组织推荐的。
　　（五）申报单位应认真做好项目经费预算，原则上应按申报指南指定数额申报，申请财政扶持资金。申请强度不得超过申报指南指引，但最少不得低于支持强度的60%。
　　三、项目组织说明
　　（一）符合条件的单位都可自由申报，由专家进行竞争性评审，择优支持。
　　（二）申报项目以质量优先为基本原则，各专题所受理项目如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可整体不予立项。
　　（三）项目库。采用项目库管理方式，符合项目组织要求的申报项目纳入项目库，按年度财政科技预算分批出库支持，当年未能出库的项目，可在下一年预算安排予以支持。
　　（四）申报时间。申报单位网上集中申报时间为2018年8月16日至2018年9月16日17时，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23日17时，书面证明材料报送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23日17时。
　　四、联系方式
　　书面证明材料报送地址：广州市连新路171号省科技信息大楼1楼广东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邮政编码：510033）
　　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专项业务咨询）：王依莉，020-83163881、83163476
　　业务受理（技术支持）：020-83163338、83163469
　　规划财务处（综合性业务咨询）：刘卿戎、池源，020-83163620、83163834　　
　　附件：1. 2018-2019年度科技基础条件资源领域入库建设项目指南 
　　　　　2. 阳光政务平台单位注册操作指引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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